


質詢事項全文
甲、行政院答復部分
（一）行政院函送吳委員秉叡就國內金融及租賃業者在大陸地區之暴險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112年9月28日院臺專字第1120013386號）

（立法院函　編號：10-8-1-3）

吳委員就國內金融及租賃業者在大陸地區之暴險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我國銀行業、保險業及證券期貨業對大陸地區暴險情形，截至本（112）年7月底如下：

(一)銀行業：我國銀行業對大陸地區暴險為1.03兆元，占111年度決算後淨值（4.24兆元）之24.2%，風險仍在法定限額及可控管範圍。

(二)保險業：我國保險業對大陸地區有價證券暴險為958億元，占保險業整體可運用資金31.9兆元之0.3%，比率不高。

(三)證券期貨業：我國證券期貨業對大陸地區暴險金額為160億餘元，占證券期貨業淨值（7,038億餘元）之2.28%，風險仍在法定限額及可控管範圍，影響有限。

(四)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以下簡稱投信基金）：投信基金投資大陸地區證券市場有價證券（149檔）為1,125億元，占整體投信基金規模2.03%；另以涉險國家統計，持有大陸地區暴險部位（397檔）為2,400億元，占整體投信基金規模3.98%。

二、我國銀行業、保險業及證券期貨業於大陸地區暴險之規定及風險控管強化措施如下：

(一)銀行業：

1.金管會已於「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金融業務往來及投資許可管理辦法」明定，國銀對大陸地區之授信、投資及資金拆存總額度不得超過其上年度決算後淨值之1倍。金管會並得視經濟、金融情況及實際需要調整之。

2.為強化銀行業對大陸地區暴險之控管，金管會陸續發布多項風險管理強化措施如下：

(1)將國銀對大陸地區暴險列入年度金融檢查重點，並協請中央存款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及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等周邊單位協助監控大陸地區信用風險。

(2)要求國銀對大陸地區授信第一類授信資產餘額（含短期貿易融資）之備抵呆帳及保證責任準備提存比率應至少1.5%（國銀均已依規定提足），後續並函請各銀行應檢視對陸投資暴險之情形及檢討相關投資政策，由稽核部門定期覆核相關強化控管措施。

(3)為即時掌握因應大陸地區監管措施改變及國際政經情勢變化對國銀大陸地區暴險之影響，金管會函請國銀建立高風險產業及政經風險評估控管機制，提報董事會討論。另考量國際政經情勢變化之影響並不限單一國家或地區，亦請國銀於大陸地區辦理與當地政府政策相關或受政策高度補助產業之授信或投資，應納入上揭評估控管機制，並就國際風險事件，審慎評估可能引發之金融風險以預為因應，採取適當之風險抵減措施。

(二)保險業：

1.金管會已於「保險業辦理國外投資管理辦法」明定，保險業從事大陸地區有價證券投資得投資項目、限額、投資之資格條件、信用評等、風險管理措施、法令遵循及其他應遵循事項等，包括投資限額最高不得超過保險業經核定國外投資額度10%，以及公司債及金融債券之債券發行評等等級須為BBB+級或相當等級以上，倘無債券發行評等者，其發行公司或保證公司之信用評等等級須為A-級或相當等級以上（倘發行次順位債券者，信評須為A+級或相當等級以上）。

2.為控管保險業對大陸地區財務性投資之風險，金管會責成產、壽險公會定期彙整陳報保險業國外投資暴險等情形，進行動態監理，短期內若有異常波動，均立即責成業者採行因應措施。又為強化保險業對大陸地區暴險之控管，金管會已於民國111年1月22日及同年8月12日發函提醒保險業者於大陸地區投資時，應審慎評估政經風險之影響並加強高風險產業之風險控管，另責成公司內部稽核單位應就相關控管機制執行情形辦理查核，並將查核結果提報董事會。

(三)證券期貨業：

1.金管會已於「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證券期貨業務往來及投資許可管理辦法」明定，證券期貨業轉投資（含大陸及香港地區之轉投資）總金額不得超過該證券期貨業淨值40%。

另證券商持有海外（含大陸地區）有價證券部位之總額不得超過該證券商淨值30%，且持有無信用評等或信用評等未符合信用評等機構評定達一定等級以上之外國相關債券不得超過該證券商淨值10%。

2.證券期貨業須定期申報其轉投資大陸及香港事業之營運狀況，如每季向金管會提交所投資證券期貨事業之業務報告，投資後如有重大投資、解散或停止營業、發生重整等重大事件，檢具相關資料於事前或立即向金管會申報。另證券商自營部位有相關投資限額、集中度限制、風險控管及處理程序規範，並已納入內部控制及內部稽核制度，證券商應依其風險管理政策辨識、衡量及抵減與控管所可能面臨之市場風險、信用風險及流動性風險等，並定期辦理公司整體之壓力測試。

(四)投信基金：投信基金為財務性目的之專業投資，金管會已於「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管理辦法」明定，投信基金投資任一公司之有價證券不得超過基金淨資產10%等分散規定，投信亦應依內控制度確實執行，並注意分散、避免投資過度集中等謹慎投資。金管會前已督促投信事業審慎落實政經風險之風險管理。

三、金融機構投資大陸地區融資租賃公司之現況及規定如下：

(一)國內融資租賃公司多為金融控股公司或銀行轉投資設立，截至本年7月底止，我國金融機構轉投資已開業之大陸地區融資租賃公司共計17家，金融機構投資金額計177億餘元。

(二)針對銀行、金融控股公司及其關係企業投資大陸地區金融機構以外之金融相關事業部分，金管會已定有相關管理原則。另銀行、金融控股公司應訂定或督促從事大陸投資之子公司訂定對被投資金融相關事業之管理機制，並納入銀行或金控集團對大陸風險承擔總額控管，提報銀行或金融控股公司董事會通過。

四、未來持續採取動態監理措施如下：

(一)雖近期大陸地區金融市場受監管政策及政經情勢改變造成波動，我國銀行業、保險業、證券期貨業及投信基金受影響情形尚屬有限。

(二)金管會將持續關注金融市場波動及整體金融業對大陸地區授信或投資暴險情形，並督促業者應注意授信對象或被投資公司所在地相關政治、經濟、金融、ESG等風險，並加強相關風險管控措施。

(三)另臺灣地區人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在大陸地區從事投資，應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及「在大陸地區從事投資或技術合作許可辦法」等規定向經濟部申請許可或申報，且不得投資「在大陸地區從事投資或技術合作禁止類產品項目」規定所禁止之投資產品項目，經濟部將持續予以審核。
（二）行政院函送林委員淑芬就關渡新橋暨道路系統銜接可行性，建請考量關渡新橋至新北市與台64之隧道段銜接路線應一併施作，避免造成五股市區道路交通夢魘等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112年10月2日院臺專字第1120013384號）

（立法院函　編號：10-8-1-1）

林委員就關渡新橋暨道路系統銜接可行性，建請考量關渡新橋至新北市與台64之隧道段銜接路線應一併施作，避免造成五股市區道路交通夢魘等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交通部查復如下：

一、本院111年8月9日核定新北市政府「淡水河北側沿河平面道路工程」公共建設計畫，函示關渡新橋配套方案所需工程經費約18億元，同意由交通部補助新北市政府另案辦理，並請該府立即啟動可行性評估作業；市府已於111年12月啟動「淡水河兩岸幹線路網平衡（含關渡新橋及道路系統銜接）可行性策略評估」，將關渡新橋及銜接道路（如台64線）方案納入研析，112年6月底顧問公司提送期中報告至新北市政府，目前市府內部討論階段。

二、經交通部公路局函洽新北市政府表示，本案因涉及淡水河兩岸路網整體分流及後續路網銜接策略，須充分考量周邊路廊及重大計畫發展等條件，及行車旅次需求及工程可行性等複雜因素等，刻正審慎評估中。後續審查階段公路局將依五股市區道路交通情況，要求新北市政府應妥為考量周邊重大計畫及未來交通增長狀況，整體評估交通影響及效益，避免造成五股市區壅塞問題。



